
教育載具學習使用計畫審核說明 
 

1. 基本資料應填寫完整，計畫書最下方 5點注意事項已閱讀並勾選確認。未完成者不列入

審核。 

2. 載具使用目標： 

應具體列出項目，例如學習繪畫、小論文、OO 社團製作成果、指定軟體等。 

若是「上課使用、打報告用…」這類敘述，表示借用載具後無特定需要，不列入審核。 

3. 期末具體成果： 

請列出至少 2項產出成果，說明其類型(論文、簡報、影片…)、學科或主題名稱。 

歸還前將請同學從中挑選 2個項目上傳成果(上、下學期至少各 1個)。 

若是「將使用電腦的心得做成檔案」這類敘述，表示借用載具後無法有效幫助同學製作

學習歷程資料，不列入審核。 

4. 下圖為 108 學年借用載具同學的部份申請範例，僅供參考，請依據個人需求撰寫。 

 

 

 



 
 

 


